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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的原则、工艺流程、排放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其它工厂化养殖也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17378   海洋监测规范
SC/T 9103  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

3 原则
3.1 科学性
综合利用物理、化学、生物等多种净化处理技术，参考近似条件的工程实践科学规划、规范管理。

3.2 安全性
养殖尾水处理过程中质量、生产及生态安全等条件符合SC/T 0004要求。

3.3 实用性
均衡考虑尾水处理技术和成本投入等因素，确保经济高效，稳定实用。
4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1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 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system 
利用机械、生物、化学和自动控制等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车间进行集约化水产养殖，同时养殖水体能够实现循环利用的一种生产方式。

[来源:SC/T 6093-2019，3.1]
4.2 养殖尾水 culture tail water 
由海水养殖活动产生直接或间接排出养殖系统的养殖水，常富集残饵、生物排泄物及氮磷等污染物，简称尾水。

5主要设施设备
5.1物理过滤设备

物理过滤设备宜按照以下要点进行：

可采用微滤机，滤网孔径≥200目，材质为不锈钢滤网，总滤水能力宜达到日养殖排水量的150%以上。

可采用陶粒、活性炭、麦饭石等介质进行物理过滤。

    可根据实际养殖情况配备蛋白分离器，将无法分离的悬浮物及胶质蛋白等细小杂质分离出去。

5.2沉淀池 

沉淀池即用于存储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车间排放尾水及微滤机反冲洗水，并沉淀养殖尾水中较小颗粒物的水池设施，一般控制沉淀池内水平流速不大于8 mm/s。

面积宜占尾水治理区总面积的 10%～15%沉淀池可蓄水体积宜为车间1~2小时的排水量，深度 1.5～2.0 米。

根据养殖实际情况，及时清理淤泥，淤泥体积不宜超过沉淀池1/3。                            

5.3生化池

利用悬挂填料使养殖尾水中悬浮颗粒物实现快速沉降，并能通过填料表面生长的微生物膜净化养殖尾水的。

面积宜占尾水治理区总面积的 20%～30%，生化池水力停留时间1~2小时为宜，深度 1.5～2.0 米。

生物滤池水流态通过池形、进出水口位置和充气三种方式调控。水流态宜采用“上进下出”、“下进上出”等形式，增加净化水体的停留时间。

池内可配置生物绳填料、帘式填料等生物填料挂膜，填充率30%~50%，间距10～20cm，用于COD、氮磷等污染物去除，并根据尾水水质情况确定生物填料挂膜更换频次；

可在生化池中加入光合细菌、芽孢杆菌、硝化细菌等微生物制剂，通过微生物的分解作用降解水体中的污染物。

生化池内铺设曝气盘或微孔曝气管，曝气量应能满足好氧微生物所需要的氧量，水体溶解氧含量宜控制在6mg/L及以上；当尾水总氮浓度高于尾水排放标准规定的限值时，应适当延长曝气时间。
5.4生态池
利用水生植物、藻类、微生物及底质构成的人工生态系统，通过吸附、吸收、降解等作用去除尾水中的氮、磷、有机物等污染物，同时兼具水质缓冲和生态修复功能的处理单元。

主要养殖江蓠、石莼等净水藻类（50kg/亩～100kg亩），可增设以海蓬子海蓬子、海马齿、盐角草和西洋菜等耐盐植物为主的生态浮床（占池塘面积15%~30%），吸收尾水中氮磷等污染物，定期收割移除，密度与摆放以不阻挡水流流动为宜；养殖缢蛏、菲律宾蛤仔、青蛤等传统滩涂经济养殖贝类，有效滤食浮游藻类，摄食有机碎屑、颗粒等，密度100斤-200斤/亩；并投放少量鲻鱼、梭鱼等杂食性鱼类，密度50斤-100尾/亩。面积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养殖尾水在生态尾水处理池塘的停留时间宜在4-5天以上。

根据不同种类水生生物的生长特性，及时做好养护管理。

6工艺流程
6.1基本工艺流程
综合运用物理法、生物法等技术手段对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进行净化处理，各养殖企业可根据各自养殖模式和养殖对象适当调整部分工艺参数，使水处理效果达到最佳。基本工艺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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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6.2 处理方法

6.2.1 尾水收集

养殖鱼池底水通过管道自流入沉淀池，去除残饵、粪便中颗粒较大的悬浮物，通过初步沉淀降低微滤机的固形物负荷。

6.2.2 物理净化

经物理过滤设备过滤后，≥75um颗粒物可被过滤。

6.2.3 生物处理
生化池中填料表面生成生物膜，生物膜通过自身的自养菌发生硝化反应去除水中的氨氮和亚硝酸盐。

6.2.4 生态净化处理
通过生态池微生物、耐盐植物、贝类等对养殖尾水中的悬浮物、COD、氮磷等污染物进行沉淀、吸收和降解。尾水在生态池中净化处理后，其排放标准应符合地方或国家相关排放标准的要求，实现达标排放或循环利用。
7运行管理
7.1 物理过滤设备

如果使用微滤机，需水位恰当，水位不能泡过密封固定板，运行时的最佳水位要控制在滚筒直径的1/3处。

7.2 生化过滤池

各管路阀门、密封情况良好，操作方便；保证曝气均匀；定期查看生化池内生物填料上附着菌类的状态，保证菌群能够正常生长吸收更多氮磷等营养盐。

7.3 淤泥清理

根据沉淀池、生化池底淤泥沉积情况，及时清理淤泥，淤泥可进行资源化再利用。

7.4尾水排放

根据不同养殖种类的特点，合理安排养殖尾水排放时间，日排放量不能超过净化设施的处理能力。
8 尾水水质监测

8.1 监测点设置

以生态处理池出水口处作为水质检测取样点。

8.2 样品采集
样品贮存、运输和预处理应按 《海洋监测规范第3部分:样品采集、储存与运输》（GB 17378.3 ）的有关规定执行。

8.3 水质测定

水体排放前对悬浮物、pH 值、化学需氧量（COD）、总氮、总磷等主要水质指标进行测定。悬浮物、pH值、化学需氧量（COD）按GB 17378.4、总氮、总磷按GB/T 12763.4执行。
8.4 水质在线测监测

条件允许的企业可以设置在线水质检测设备，水质在线监测的指标主要包括水温、溶解氣、盐度、电导率、水位、流量等。水质在线监测可与控制系统相连接，控制系统应包括控制器、被控制对象、执行机构和变送器等部分。控制器通过继电器、电磁阀等装置控制供氧、供气、调温、消毒、给排水等设备。 

9 排放水质要求

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水水质应符合当地的养殖尾水排放要求。当地没有尾水排放标准的，需符合SC/T 9103的规定。



